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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拔擢工作優秀人員，俾利適才適用及提升行政競爭力，依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契約進用工作人

員管理要點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本校約用人員陞遷作業方式依本校「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」辦理，採初審、複審及校長

核定之分階段方式進行。 
三、由人事室依本原則辦理資格審查及積分評比： 

 (一)現職出缺陞遷：符合陞遷資格條件且積分評比累計最高之前 30%者得參與甄選。 

 (二)原職陞遷：符合陞遷資格條件且積分評比累計最高之前 30%，經單位主管評估表現優異並具有

發展潛力者得予推薦。 
四、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不予採計，其考績、獎懲之評分均溯前採計。 
五、陞任高一等級職務後，積分評比階段之任現職年資、任現職年終考評，應歸零重行起算。 
六、本原則經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階段 
序

列 

職稱 
資格條件 

行政類 技術類 

資 
格 
審 
查 

一 資深管理師 資深技術師  

二 管理師 技術師 

1.任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滿六年者，近六年內之其中五年年終

評核考列甲等(含)以上。 
2.任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滿四年以上未滿六年者，年終評核皆

考列甲等(含)以上，並且其中三年考列為優等或其中有二年

考列為特優。 

三 行政專員 技術專員 
1.任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滿五年者，近五年內之其中四年年終

評核考列甲等(含)以上。 
2.任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滿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，年終評核皆

考列甲等(含)以上，並且其中有二年考列為優等或其中有一

年考列為特優。 
四 行政組員 技術組員 

五 行政書記 技術士 
1.任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滿四年者，近四年內之其中三年年終

評核考列甲等(含)以上。 
2.任現職或同職級職務滿三年以上未滿四年者，年終評核皆

考列甲等(含)以上，並且其中有一年考列為優等或其中有一

年考列為特優。 
六 助理員 技術員 

 
 
 



階段 項目 最高 
配分 

項目類別 配分

標準 說明 

積 
分 
評 
比 

40% 

一、年資 15 分 現職年資每滿一月 0.2 年資採計至辦理陞遷當月 

二、學歷 8 分 

碩士以上 8 
學歷之認定，以教育部或國防部（軍事

學校）學制為準。專科以上學校之學

歷，凡經教育部立案或認可者，不分國

內外，計分相同。 

大學 6 

專科 4 

三、考評 55 分 

特優 11 

任現職之最近五年年終考評。 
優等 8 

甲等 6 

乙等 4 

四、訓練進修 5 分 達 25 小時以上 5 

最近五年參加校內外開辦之研習（不含

數位學習） 

【註：校外研習包括他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所舉辦

之訓練、演講、研討會、講座、研習會、等相關

教育訓練活動及學分班（除學位進修外）課程，

能提升專業能力與補充知能，且能出具研習課程

證明或課程認證者相關證明文件均屬之。】 

五、獎懲 7 分 

記大功一次 5 
一、獎懲以現職期間最近五年已核定發

布者為限。 
二、依左列標準獎加懲減，其結果如產

生負分時，應倒扣總分。 

記功（記過）一次 2 

嘉獎（申誡）一次 0.5 

六、英語能力 10 分 

相當全民英檢高級 10 
一、未提出英語能力檢測核定證明文

件，但曾獲得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

之英語系國家大學(含)以上之學位

者，採計 8 分。 
二、最近五年參加英語能力檢測通過並

領有證明文件者，比照本校「職員

英語檢測陞任評分標準對照表」，

按其相當於全民英檢之等級計分。 

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 8 

相當全民英檢中級 5 

單位主管考評 
10% 

（由所屬單位主管依被推薦

人最近五年工作表現優異事蹟

予以評分） 

100 分 

具體績效 25 負責規劃及推動重要計畫、方案或創新

業務，主動積極並有具體績效，且對校

務發展、學校聲譽或校務基金增益有重

要貢獻。 創新表現 25 

發展潛能 25 
解決問題能力、判斷與應變能力、主動

學習能力 

團隊精神 25 
與主管配合程度、與同仁合作態度、與

他單位同仁合作及溝通協調能力 

面談 
40% 100 分 由面談小組就符合陞遷資格條件者進行面談（含書面審查）。 

校長綜合考評 
10% 100 分 

由校長就符合陞遷資格條件者之服務情形、專長才能、發展潛

力、外語能力等因素作綜合考評。 

 


